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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所有浮動押記都須登記），而股份的固定押記（不論是法律或

是衡平法押記）則無須登記。我們探討過應否對股份及其他有價

證券的押記的登記作出改革，並考慮過三個可能方案。第一個是

採用澳洲的模式。該模式規定股份及其他有價證券的押記須予登

記，但以下情況則屬例外：(i)完全或部分藉交存有價證券所有權

文件而設定的押記；或(ii)按揭，而藉這按揭把有價證券以承押記

人或其提名人士的名義登記4。第二個是採用新加坡的模式。該模

式 規 定 附 屬 公 司 股 份 的 押 記 須 予 登 記 。 第 三 個 是 採 用 英 國

Financial Collateral Arrangement (No 2) Regulations 所述的模式。

該規例清楚列明，股份的固定押記及押記持有人擁有控制權的股

份浮動押記，是豁除於登記規定的適用範圍。 
 
14. 我們無意規定股份及其他有價證券的固定押記須予登記。我們認

為，現行制度（即股份的固定押記無須登記）並未造成任何重大

的問題。我們特別注意到，作出改革可能會遇到強大的市場阻

力。銀行看來屬意沿用現行制度，因為用作抵押的股份往往是以

承押記銀行的名義持有，因此銀行會擁有該等股份的控制權。投

資組合的性質不斷改變，可導致頻密的登記申請，因此作出登記

會有實際困難。另外，歐洲及美國《統一商業法典》都趨向取消

有關股份的登記規定。如證券市場由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轉為以

無紙化交易形式進行買賣時，任何改革以規定股份的押記須予登

記均可能會產生問題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見澳洲《2001 年法團法》第 262(1)(g)條。換言之，該條訂明這類押記須予登記，除非接受抵

押品的人擁有證券所有權文件的控制權，或該等證券是以其名義登記。由於第三者不會在這

些情況下被誤導，因此這類押記無須登記。  


